
    

 

政治理由不是受刑人保外醫治條件政治理由不是受刑人保外醫治條件政治理由不是受刑人保外醫治條件政治理由不是受刑人保外醫治條件

妥當妥當妥當妥當，，，，法務部依法行政法務部依法行政法務部依法行政法務部依法行政

壹壹壹壹、、、、以政治理由為保外醫治違反法律規定以政治理由為保外醫治違反法律規定以政治理由為保外醫治違反法律規定以政治理由為保外醫治違反法律規定

依監獄行刑法第

能為適當之醫治者，

形戒護外醫或移送病監治療

治，以為妥適醫療照護

度，由輕到重，有四種處理方式

一、在監就醫：

療機構均有簽訂醫療合作契約

來監看診，監內門診看診方式分為下列方式

刑人書寫看診報告，

療。2、急診:受刑人有緊急病症

療。例如陳水扁先生入監後曾由監內

醫院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特別指派專科醫師入監為其診療

即為受刑人在監就醫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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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之規定，受刑人現罹疾病

，各矯正機關視受刑人病情需要

形戒護外醫或移送病監治療，或報請法務部矯正署核准保外醫

以為妥適醫療照護。換言之，受刑人生病時，

有四種處理方式： 

：為照顧受刑人健康，各矯正機關與鄰近醫

療機構均有簽訂醫療合作契約，由醫院或診所排定各專科醫師

監內門診看診方式分為下列方式:1、專科門診

，經監獄衛生科安排於專科門診時間依序診

受刑人有緊急病症，由衛生科即時安排受刑人診

例如陳水扁先生入監後曾由監內排定之醫師或衛生署桃園

醫院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特別指派專科醫師入監為其診療

即為受刑人在監就醫之例。 

  

 

編號：01─070    

各醫院各科名醫會診並非各醫院各科名醫會診並非各醫院各科名醫會診並非各醫院各科名醫會診並非

疾病，在監內不

各矯正機關視受刑人病情需要，得斟酌情

或報請法務部矯正署核准保外醫

，依照病情程

各矯正機關與鄰近醫

由醫院或診所排定各專科醫師

專科門診:由受

經監獄衛生科安排於專科門診時間依序診

由衛生科即時安排受刑人診

排定之醫師或衛生署桃園

醫院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特別指派專科醫師入監為其診療5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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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護外醫：指受刑人在管理人員戒護下，送到監獄外

面的醫療院所看病，其情形有二種：1、外醫門診：受刑人於監

內看診後，如病情在監仍可治療僅係醫療設施不足，經專任醫

師或特約醫師診療後開出「醫囑轉診單」，再由受刑人書寫報

告申請戒護外醫。2、外醫急診：受刑人於監內看診，經醫師診

療後認為病情嚴重，建議立即戒護外醫。戒護外醫實務上，每 1

名受刑人需要 2 名以上管理員戒護，如須住院，則戒護人員必

須 24 小時在醫院陪同及戒護。如陳員入監，曾先後經由醫師建

議，4 次外醫診療，住院診療最長達七日之久。 

三、移送病監治療:指受刑人罹患精神病或重症疾病，經醫

師診療後，在執行之監獄無法為妥善醫療，而認有移送特定監

獄之病監收治必要，經病監醫師評估符合收治條件後為之；經

治療後病況改善穩定，則解回原監繼續執行。目前男性精神病

患及一般重症病患收容於臺中監獄附設之培德醫院(床位僅有

68 床)，女性精神病患及肺結核病患(38 床)，轉收容於臺北監

獄桃園分監醫治。目前臺中監獄內附設培德醫院收治精神病療

養區、肺結核隔離區、血液透析中心及重症住院區等。陳水扁

先生經衛生署桃園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醫療團隊醫師門診、

住院、入監診療後，開立藥物治療，依醫囑僅需門診繼續追蹤

即可。臺北監獄審酌其病況，認為並不符合移送專業病監收治

精神病患或重症疾病之條件。 

四、保外醫治（俗稱「保外就醫」）:受刑人現罹疾病、經

在監就醫、戒護外醫或移送病監均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或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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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罹患疾病，因病況嚴重、情況急迫有緊急保外醫治必要者，

始得辦理保外醫治。目前由各矯正機關衡酌受刑人病況、所需

醫療需求及醫師建議等事項，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審核，視受刑

人病情發展及醫療需求，並衡量醫療設施及當地醫療資源後，

而為准駁之決定。 

在這四種方式中，前三種都是讓受刑人仍在監獄內處於監

禁狀態，但第四種（保外醫治）即已非監禁狀態，因為受刑人

可以長期在監獄外治療，等於已恢復原先被剝奪的人身自由。

這就是為何「保外醫治」的英文原名是「medical parole」（醫

療假釋）的緣故。因此「保外醫治」絕不能浮濫，一定要以前

三種方式在監獄內「都無法為適當之治療」者，才能考慮「保

外醫治」，否則無異變成「變相假釋」─假治療之名而真釋放。 

綜上所述，受刑人陳水扁先生目前健康狀況僅需以在監治

療或戒護外醫方式處理即可，亦未達移送病監之程度，豈可因

外界不當力量而影響衛生醫療的專業判斷，用政治理由進行「保

外醫治」，顯然違反監獄行刑法及其他法律的規定與精神。 

貳貳貳貳、、、、由各醫院各科名醫會診陳水扁先生不會更具有公信力由各醫院各科名醫會診陳水扁先生不會更具有公信力由各醫院各科名醫會診陳水扁先生不會更具有公信力由各醫院各科名醫會診陳水扁先生不會更具有公信力    

外界有人建議應由各大醫院各科名醫會診陳員健康狀況，

以決定是否「保外醫治」，事實上 

一、陳水扁先生於 101年 3月 7日至 13 日(住院 7日)、4月 23

日(當日回監)戒護至衛生署桃園醫院外醫時，即由徐副院長

率同各科醫師組成醫療團隊為陳員診療及檢查，並由陳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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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友人衛生署台北醫院副院長肝膽科醫師郭長豐，家屬陳

致中、陳幸妤等多人，陪同檢查與聽取醫療團隊診療說明。

其中3月8日住院檢查心導管，確認左側心血管為天生狹窄，

尚無需以氣球擴張或置放支架之必要，僅以藥物服用治療即

可。另依 4 月 23 日衛生署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陳員

罹有精囊腫塊、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脂症，醫囑建議安排

切片檢查與使用抗生素治療。 

二、陳水扁先生於今年 5月 23日在屬於醫學中心級的林口長庚

醫院戒護外醫門診，該醫院派出 14 位教授、副教授級的醫

生所組成的醫療團隊，為陳員詳細檢查完畢後，由林口長庚

紀念醫院葉副院長、張副院長會同心臟科、骨科、腎臟科、

泌尿科、影像科、胃腸科等 14 位醫師，向陳員、陳致中(子)、

柯文哲(醫師友人)及郭正典(醫師友人)說明病情。依林口長

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陳員罹有攝護腺肥大、右側儲

精囊血腫、高血脂、動脈硬化、胃食道逆流、膝關節輕微退

化性關節炎，合併右側骨髕肌腱炎，醫囑須定期服用藥物。 

三、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及衛生署桃園醫院均屬衛生署醫院評鑑

績效卓著之醫院。其中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係經衛生署評鑑為

「新制醫院評鑑特優」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優等」之醫學

中心;衛生署桃園醫院係評鑑為「新制醫院評鑑優等(區域醫

院)」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優等」，二家醫院之醫療技術

均為一流、醫療專業均受肯定，各該醫院均由副院長親自率

同各專科醫師組成醫療團隊，為陳水扁先生診療，極具專業

及公信力。外界不應憑個人主觀好惡或臆測，擅自批判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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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桃園醫院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之醫療水準，而一昧地認須

轉送其他醫院。再者，以所謂不同醫院之不同科別醫生，混

雜式為病人診斷，將使外界質疑係因政治力介入而找特定醫

師「量身裁衣」，其公信力更容易遭致懷疑，對陳水扁先生

之健康照護亦無幫助。因此，目前仍以單一醫院內進行團隊

聯合診治，對陳水扁先生之健康照護最為有效。今年三次戒

護外醫，均已尊重陳員及家屬意見，同意其所推薦之醫師在

場聽取意見。 

叁叁叁叁、、、、法務部堅持依法行政法務部堅持依法行政法務部堅持依法行政法務部堅持依法行政，，，，保外醫治與戒護外醫不同保外醫治與戒護外醫不同保外醫治與戒護外醫不同保外醫治與戒護外醫不同，，，，且是法且是法且是法且是法

律與醫療專業問題律與醫療專業問題律與醫療專業問題律與醫療專業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政府並非無能政府並非無能政府並非無能政府並非無能。。。。    

        法務部矯正署對保外醫治審核，向來秉持以受刑人身

心健康為先，衡酌個案之病情、病症、所需醫療需求等，

依法令規定，判斷其在監內或矯正機關附設醫院均不能為

適當醫治，或經戒護外醫亦無法為適當醫治，再審酌醫師

診斷證明、醫囑及相關客觀醫學報告佐證，審慎綜合考量

後，再為准駁之決定。換言之，保外醫治與戒護外醫不同，

如符合保外醫治條件，縱然有政治力介入，也不能不給予

保外醫治;反之，如果不符合保外醫治條件的，縱使政治力

介入，仍然不可以給予保外醫治，這必須依循法律與醫療

專業來決定。目前陳水扁先生健康狀況尚未達保外醫治程

度，嗣後將視其需要予以在監就醫或戒護外醫診療，此乃

政府依法行政下應堅持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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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或有指稱監獄行刑法第58條之不能為適當醫治，

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以放寬解釋。惟主管機關對不確定

法律概念之判斷，應依據具體個案事實，進行高度專業評

價及相關個案間衡平對待與處理之要求，並遵守經驗法則

與論理法則。因此，法務部呼籲就陳水扁先生是否予以保

外醫治問題，應遵守法律規定並尊重醫療專業及相關診斷

證據為之，外界不應讓此一議題無限上綱，上級長官「不

能也不會」指示將此法律與醫療專業問題，透過政治操作

方式為之，故不可以擅自指稱政府無能。法務部秉持保障

人權理念，當然會顧及人權及人道，惟不能帶頭違法。 


